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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保障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有序开展学位论文盲审

工作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》

（学位〔2014〕5 号）及上海市学位委员会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《上

海市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》（沪学位〔2014〕9 号）、《上海理工

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实施办法》（上理工〔2020〕66 号）、

《理学院关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相关规定（修订版）》（上理工

理〔2022〕01 号）等质量保障文件有关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评审类别及要求 

第二条 学位论文盲审是指学校在研究生授予学位前开展的学位

论文匿名评审，包括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

盲审。盲审由研究生院组织实施，参加盲审的学位论文来源为研究生

教育管理系统中重合度检测通过的学位论文。 

第三条 博士研究生预答辩通过后必须参加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

盲审。每篇论文送 2 位同行专家进行评议，送审周期为 35 个工作日，



评阅意见均无异议视作盲审通过，通过后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 

第四条 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要求，硕士研究生答辩前必须参加硕士

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。每篇论文送 1 位同行专家进行评议，送审周期

为 25 个工作日，评阅意见无异议视作盲审通过，通过后方可参加学位

论文答辩。 

第三章 异议处理 

第五条 盲审中出现以下任一情况，界定为存在异议： 

（一）评阅书中总分低于 60 分； 

（二）评阅书单项评价指标中任意一项低于 60分； 

（三）评阅书中是否同意该生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的结论为“不同

意答辩”。 

第六条 博士研究生盲审如存在异议，根据评阅意见的具体情况作

如下处理： 

（一）2 份评阅书中均存在异议时，本人应当根据评阅意见对学

位论文进行修改，修改时间一般不少于 6 个月。修改后的学位论文经

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不少于 3 人的专家小组评定通过后，方

可提交专家再次评审，再次评审通过后参加学位论文答辩； 

（二）仅 1 份评阅书中存在异议时，本人应当根据评阅意见对学

位论文进行修改，修改时间一般不少于 3 个月。修改后的学位论文提

交专家再次评审，再次评审通过后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 

第七条 硕士研究生盲审如存在异议，根据具体异议情况作如下处

理： 



（一）评阅书中总分低于 60 分的，应当根据评阅意见对学位论文

进行修改，修改时间一般不少于 3 个月。修改后的学位论文经由学院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不少于 3 人的专家小组评定通过后，方可提交

专家再次评审，再次评审通过后参加学位论文答辩； 

（二）评阅书中总分合格，单项评价指标中任意一项低于 60分的，

应当根据评阅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，修改时间一般不少于 1个月。

修改后的学位论文提交专家再次评审，再次评审通过后参加学位论文

答辩。 

第四章 复审 

第八条 研究生及导师如对盲审存在异议的结果不服的，可以向学

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复审，流程如下：申请人及导师在收到初审

评阅结果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交书面的复审申

请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收到复审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，组织不少

于 3 人的专家小组对评审意见和复审理由进行审核、论证，做出是否

受理复审的书面意见，提交研究生院并告知申请人及导师。 

第九条 如申请人及导师提出的复审申请予以受理，由研究生院加

送 2 位专家进行评审。2位专家评审意见均无异议视作盲审通过；如 2

位评审专家中任一意见存在异议，视作盲审不通过。本人应对学位论

文进行修改，修改时间一般不少于 6 个月。修改后的学位论文经由学

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不少于 3 人的专家小组评定通过后，方可提

交再次评审，再次评审通过后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 

 

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条 盲审结果将作为导师招生资格确定、学位点招生指标等教

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。学位论文盲审不通过的具体处理办法如下： 

（一）每一篇盲审不通过的学位论文，其导师（或实际指导的副

导师，下同）下一年度招生指标的削减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

确定； 

（二）每一篇盲审不通过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，当年度年终考

核时扣除其导师 40 个工作量的绩效奖励； 

（三）每一篇盲审不通过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，当年度年终考

核时扣除其导师 50 个工作量的绩效奖励。 

第十一条 学位论文如存在任何学术不端行为，按国家和学校有关

条例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发

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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